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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五题：规管网上众筹借贷平台 

2017 年 5 月 17 日（星期三） 

 

  以下是今日（五月十七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麦美娟议员的提问和财经

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近年兴起透过互联网向公众筹集资金和借出小额贷款的平台（众筹借

贷平台）。然而，有理财顾问指出，参与众筹活动的投资者面对相当大的

风险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是否知悉现时经营本地众筹借贷平台的公司数目，以及过去三年当

局接获关于众筹活动的投诉宗数，并按投诉类别列出分项数字； 

 

（二）现行法例如何规管透过众筹借贷平台进行的筹集资金及借出贷款的

活动； 

 

（三）鉴于有理财顾问指出，投资者透过该等平台提供资金，而平台再把

该等资金借予借款人，为免该等投资者误堕法网，当局会否厘清该等投资

者会否被视为《放债人条例》（第 163 章）下的放债人，并因而须领取放

债人牌照；及 

 

（四）当局会否就参与众筹活动的投资者所面对的风险进行公众教育活

动；如会，详情为何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（一）我们并没有现时经营本地众筹借贷平台的公司数目的资料。 

 

  过去三年，公司注册处没有收到关于众筹借贷平台的投诉。 

 

 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（证监会）在过去三年所接获关于众筹活

动及借贷平台的投诉宗数统计表列如下： 

 



年份 有关众筹的投诉 有关借贷平台的投诉 

二零一五 0 6 

二零一六 4 1 

二零一七 

（至三月底） 
0 0 

 

（二）及（三）视乎相关安排的具体结构及特性而定，某些类型的众筹活

动（尤其是股权众筹及点对点网络贷款）可能受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（第

571 章）及／或《公司（清盘及杂项条文）条例》（第 32 章）的条文所规

限。有关详情，请参阅证监会于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出版的「有关可能适

用于众筹活动的法规及众筹活动风险的通知」。 

 

  根据《放债人条例》（第 163章），任何人从事放债业务都须领有放债

人牌照，而持牌放债人从事放债业务须按该条例的规定运作。警方是《放

债人条例》的执法部门，如果我们收到有关无牌经营放债人业务的投诉，

会转介警方跟进。 

 

  由于每个众筹借贷平台的营运模式也会有所不同，我们不会评论个别

个案。 

 

（四）我们会确保众筹借贷平台对投资者及消费者的保障，符合香港的监

管规则和规例的水平。针对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，投资者教育中心正筹备

一系列相关文章，向公众介绍不同金融科技服务／产品、相关风险及监管

架构等。题目包括股权众筹、点对点网络贷款、智能顾问等，有关文章将

会在未来数月在投资者教育中心的钱家有道的各个平台刊出，包括其网

站、Facebook 专页、报章专栏及网志。钱家有道网站已载有一篇专题文章

向投资者及公众讲解参与众筹活动的相关风险。 

 

 

完 


